
2023.12.29
版09责编 刘春宇 和 亮 实习编辑 程晓云 联系电话 8222133

星期五中国 广角

12 月 27 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全文公布，这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对该条例的第三次修订，
再次释放出以严明纪律管全党治全党的
鲜明信号。

条例为何再次修订？此次修订有哪
些突出特点？将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纪处分条例》
先后于 2015 年、2018 年进行过两次修
订。党的二十大后再次修订，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必然要求，是将党
章要求具体化为纪律规定的实际行动，
也是实现和其他党内法规、国家法律相
衔接的生动体现。

条例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首
先体现在总则的几处增写中：

在第二条指导思想中增写“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坚持自我革命”“推动解决
大党独有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等内
容；

在第三条总体要求中增写“坚守初
心使命”“切实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
观、事业观”等内容；

在第四条工作原则中增写“把严的
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
去”等内容；

……
与此同时，在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廉洁纪律等各项纪律的具体条款中，处
处体现出对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章的贯
彻落实——

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充实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违
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的
处分规定，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的行为由违反群众纪律调整
到违反政治纪律。

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推动干
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要求，在组织
纪律中增加对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工作中搞好人主义、避重就轻行为的处
分规定，推动形成良好用人导向和从政
环境。

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加强干
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的要求，立

足引导党员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在工作
纪律中增加对不敢斗争、不愿担当，面对
重大矛盾冲突、危机困难临阵退缩行为
的处分规定。

落实党章关于“充分发挥人才作为
第一资源的作用”的要求，聚焦保障人才
评价机制落实，在组织纪律中增加对在
授予学术称号中弄虚作假、违规谋利行
为的处分规定……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关负责
同志表示，作为规范党组织和党员行为
的基础性法规，党纪处分条例对确保全
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
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条例再次修订，进一步严明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对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有着重要意义。

突出问题导向，坚决纠
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重
点、难点问题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实现新时代
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大敌。经过党
的十八大以来的严厉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治理，
但禁而未绝、改头换面等现象仍时有发
生。

对此，条例进一步增强了对搞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行为处分规定的针对性。

在群众纪律中，完善对慢作为、假作
为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处分规定；在
工作纪律中，增写随意决策、机械执行，
搞文山会海，层层加码、过度留痕，增加
基层工作负担等行为的处分规定；将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行为由
违反工作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
多处修改，彰显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的坚决态度。

聚焦党员在履职尽责、规范用权方
面存在的问题，条例在工作纪律中增写
了多条处分规定，充实完善对统计造
假、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不履行信
访工作职责、滥用问责等行为的处分条
款。

以统计造假为例，条例第一百三十
九条规定，进行统计造假，对直接责任者
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
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同时条例还规定，对统计造假失察，
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
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
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又以滥用问责为例，条例第一百三
十七条规定，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
中严重不负责任，造成不良影响的，对直
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
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
内职务处分。

与此同时，条例还加大对有关干预
插手行为的规制力度，在工作纪律中增
写按照有关规定对干预和插手行为负有
报告和登记义务的受请托人，不按照规
定报告或者登记，情节较重或严重的，给
予相应党纪处分。

2023年 11月 16日，在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网站发布的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委
员、副行长周清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
党籍的消息通报中，一处细节引人注目：
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

针对执纪监督工作中发现的类似问
题，条例也作出了相应修改。如在政治
纪律中增写对私自阅看、浏览、收听有严
重政治问题报刊、书籍、音像制品、电子
读物、网络资料，情节严重行为的处分规
定，同时还进一步完善对党员信仰宗教、
个人搞迷信活动等行为的处理处分规
定。

为推动解决“新官不理旧账”的问
题，条例第一百三十条增写一款，明确了
对“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
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
推卸责任，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
影响的”行为的处理处分规定。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关负责
同志表示，条例坚持靶向施治，聚焦执纪
监督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充实违纪情形，
细化处分规定，有利于让铁纪“长牙”、发
威，让党员干部重视、警醒、知止，使铁的
纪律真正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
自觉遵循。

坚持与时俱进，在总结
从严管党治党经验基础上
完善纪律规范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领
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
管理规定》。这一规定的出台，对于规范
和制约权力运行，从源头上防范廉政风
险，促进领导干部家风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

这一理念在条例中也有所体现。在
廉洁纪律中，条例在规范领导干部本人
不廉洁行为的同时，加强了对领导干部
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
相关违规行为的规制。

以第一百零六条为例，条例对“离职
或者退（离）休后利用原职权或者职务上
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
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经营活动谋取利
益”以及“离职或者退（离）休后利用原职
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
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
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的行为都
作出了明确处分规定。

与此同时，条例还完善了为亲属和
其他特定关系人经营名贵特产类特殊资
源提供帮助谋取利益的，以及领导干部
对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行为拒不纠正等
的处分规定，释放出从严治党越来越严、
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

经过新时代以来持之以恒正风肃
纪，“四风”问题大幅减少，党风政风焕然
一新。但也要清楚看到，一些不正之风
仍然顽固复杂，或披上“马甲”，或转入

“地下”，潜滋暗长、隐形变异。
针对这一情况，条例完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行为的处分规定，在廉洁
纪律中增写以讲课费、课题费、咨询费等
名义变相送礼的处分条款，充实对违规
接待、滥发福利、未经批准租用借用办公
用房，以及擅自举办创建示范活动、违反
会议活动管理规定等行为的处分规定。

条例在坚持与时俱进上还体现在多
个方面——

如完善纪法衔接条款，促进党纪政
务处分相匹配，明确规定对有破坏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反治安管理、违反
国家财经纪律等违法行为的党员视情节
轻重给予党纪处分，明确规定对有涉黄
涉毒等丧失党员条件，严重败坏党的形
象行为的党员应当开除党籍；落实“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要求，增写对铺张浪费
造成不良影响行为的处分规定；切实规
范约束党员网络言行，增写对违背社会
公序良俗，在网络空间有不当言行的行
为处分规定，促进党员绷紧网络不是法
外之地这根弦……

此外，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
约束并重，条例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
求，完善纪律处分运用规则，区分一般违
纪、轻微违纪、不追究纪律责任等不同情
形，给予相应处理，切实把从严管理监督
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关负责
同志表示，条例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与时俱进完善纪律规范，有利于充分
发挥纪律建设标本兼治的利器作用，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下一步，
将切实抓好条例贯彻执行，以严明的纪
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保驾护航。

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

为奋进新征程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聚焦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两只黑脸琵鹭在海南
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
休憩（12月27日摄）。

近日，被誉为“鸟中大
熊猫”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黑脸琵鹭飞抵位
于海南省儋州市的海南新
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越
冬。近年来，海南不断加强
对湿地和鸟类的保护，湿地
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来此越冬的
黑脸琵鹭数量稳步增加，连
续两年在海南越冬水鸟调
查暨全国黑脸琵鹭同步调
查中创下新纪录。

新华社 发

黑脸琵鹭
翩跹湿地

“鸟中大熊猫”


